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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盈江县立方石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7年4月19日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以盈工商务发[2017]50号文件同意项目登记备案。
㈡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位于盈江县苏典乡鲁苗村，矿区面积为0.1616平方公里，此次开采范围为5.34公顷，设露天采场1个，开采标高1170米～1260米，共设置9个开采平台，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规模为开采建筑用花岗岩12万立方米/年（3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9.38年。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2.80万元，占总投资2.14%。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盈江县苏典乡鲁缅建筑用花岗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投资概算和环保对策措施。
㈡施工期必须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周围环境；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妥善处置，禁止随意倾倒；开挖土石方及时回填于场地平整，废弃土石方必须堆放于弃渣场、表土场内，禁止乱堆乱放。
㈢弃渣场、表土场必须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设置浆砌石挡墙；露天采场、弃渣场、表土场及各开采平台内侧修建截排水沟和排水沟，并在采场截水沟末端、浆砌石挡墙下方设置沉砂池，采场及弃渣场淋滤水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后外排；采场设置钢结构移动式二级沉淀池，花岗岩钻孔、切割过程产生废水收集进入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废水不外排；办公生活区设置隔油池、沉淀池，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用于项目内洒水降尘和绿化，不外排。
㈣运营期必须对露天采场、弃渣场、堆料场及运输道路等定期进行洒水降尘，无组织排放粉尘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即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毫克/立方米。
㈤运营期必须合理布设机械设备，在主要噪声设备与地面之间安装减振垫，减少振动及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运输车辆经过沿路的村庄必须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㈥项目剥离表土、废土石方及清掏的沉砂池泥砂必须清运至表土场、弃渣场堆存；生活垃圾收集后减量化、妥善处置，旱厕粪便定期清掏用于坚果林地施肥；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设置符合规范的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危险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建立危险废物贮存台账制度，做好危险废物出入库交接记录，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项目固废处置率要求达到100%。
㈦营运期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开弃渣场、表土场、生活区、运输道路两侧绿化及采空区的回填和金荞麦种群保护工作。矿山闭矿后必须严格按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2-2013）中要求，进行生态恢复，对弃渣场进行封场处理及植被恢复，边坡进行稳定化处理，防止水土流失。
㈧运营过程中必须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专人负责，建立环境应急制度，编制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报环保部门备案。
三、加强管理，健全机构，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竣工投入试生产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行期的现场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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